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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信息公开报告 

 

本报告贯彻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有关要求，按照《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的通知》（教办厅函〔2014〕23 号）、《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 年山东省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第三方评估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 2023-2024 学年信息

公开工作实际情况编制。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山东

交通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地址：潍坊市渤海路 7369号；邮编：261206；

电话：0536-8781888）。 

一、概述 

本学年，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严格落实国家、省信息公

开文件规定要求，紧紧围绕学校各项事业改革发展，进一步提升思

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不断推进信息公开与学校各方面工作深度

融合，强化信息公开在学校发展谋篇布局中的重要定位，强化信息

发布、解读、回应和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公开质量水平，切实保障

社会公众和全校师生对学校事业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在促进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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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学校将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加强教育教学和推进依法治校的重要

举措，不断强化工作领导，完善工作组织体系，从制度建设、机制

保障、队伍管理等多方面夯实信息公开工作基础。建立了学校信息

公开工作队伍，在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学校党政

办公室牵头，由组织人事处、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工作处、财务

处、招生就业处、资产管理处、信息网络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与，

畅通内部日常沟通渠道，落实信息公开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学校信

息公开工作。以《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章程》为载体，制定了《山东

交通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校院两级信息公开领

导体制建设，明确信息公开事项和公开时间表，扎实开展学校信息

公开的日常工作，保证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开展，确保信息公开

工作落到实处。 

（二）丰富信息载体，提升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学校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增强信息公开意识，

及时对贯彻落实信息公开工作政策措施作出部署。学校通过多种措

施积极拓宽信息公开途径。一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开放性和互动性的

特点，通过OA办公系统、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微博、宣传栏、

抖音等载体，全方位报道展示学校在党的建设、教育教学、社会服

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成绩，及时公开学校发布的重大决

策、重要文件、重要通知。二是通过组织召开党代会、教代会、工

代会、学代会、团代会、学校理事会、校友会等渠道，面向师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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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公开学校事业发展情况，做到集思广益，虚怀纳言。三是通过学

校领导班子、中层干部联系班级，学校领导班子联系基层党组织、

包靠教学系部，书记、校长信箱，纪委举报信箱，“智慧校园安全管

理平台”师生诉求平台，推动学校领导、中层干部与师生常态化面

对面交流，及时反馈和帮助师生解决实际困难。先后荣获“2023山

东最佳社会声誉高校”、“2023山东最具影响力教育政务融媒体”“融

媒传播品牌影响力十强”等荣誉，获评2024“山东教育融媒体TOP100

优秀教育账号”、2024上半年大众日报全省交通宣传先进单位。 

（三）聚焦精准高效，推动全过程信息公开 

学校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信息公开程序，并着力提升信息公开工

作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OA 办公

系统等，及时发布学校党政事务、组织人事、科研信息、招生就业、

教学考试、校园生活、招标信息等方面信息。通过专题讲座、干部

大会、党委会、院长办公会等，围绕重要工作加强对中央和教育领

域重大部署的解读，加强决策公开，促进师生在学校重要决议和重

大事项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进一步对信息公开网进行完善、

提升，在门户网站开设信息公开专栏，以抓好涉及人、财、物管理

的重要部门信息公开为突破口，带动全校的信息公开工作，着重公

开学校重大改革与决策、招生就业、财务预决算、资产购置、基础

建设、学生收费、奖助学金等重点领域的相关情况，通过各种渠道

面向校内和社会进行了公开，为师生和社会有效监督学校各项工作

打下了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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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信息数量 

2023-2024 学年，学校新增主动公开信息2128次，其中，通过

校园网站发布热点新闻、院系动态信息379条，通知公告发布信息136

条，通过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新华社、

人民网、大众网等纸媒、网媒发布信息共计232条，通过学校微信公

众平台发布信息209条，学校OA公开信息786条。通过校内OA发布学

校各类规章制度、党政文件、会议纪要等信息共计386条。截至2024

年8月31日，官方微信公众号总关注量突破8万，抖音号账号粉丝数

1.7万，总获赞量17.04万。另外，学校还通过公告栏、政务党务公

开栏等多种渠道主动公开有关信息。 

（二）主动公开信息内容 

1.基本信息 

学校基本情况信息，主要包括学校名称、办学地点、办学性质、

办学宗旨、办学规模，内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学校领导等基本

情况，基本涵盖了师生及社会公众需求，包括基本信息，招生考试

信息，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人事师资信息，教学质量信息，学

生管理服务信息，学风建设信息，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学校年度

工作要点和工作总结等以及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

面的统计数据等，同时对变化的内容和数据进行及时更新。 

2.招生考试信息 

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录取程序、录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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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咨询电话均在招生网上公开；充分利用招生网站、新闻媒体、

微信、电话咨询等渠道及时发布招生信息，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组织人员参加山东省各地市的线下招生咨询会、线上高招会，到

全省各地市生源学校宣传，将学院办学情况、招生考试录取方式、

收费及学生资助等情况向社会进行了公开宣传。2024年学校分省（

自治区）分类别录取分数线，如表1所示。 

表 1  2024 年学校分省（自治区）分类别录取分数线 

序号 省（自治区） 类别 批次 录取分数线 

1 山东省 
“3+3”模式 提前批（军士） 420 

“3+3”模式 常规批（普通类） 356 

2 内蒙古自治区 理科 高职（普通类） 278 

3 贵州省 物理类 高职（普通类） 291 

4 安徽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394 

物理类 高职（普通类） 372 

5 甘肃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298 

物理类 高职（普通类） 329 

6 云南省 
理工 高职（普通类） 371 

文史 高职（普通类） 388 

7 河南省 

理科 提前批（军士） 331 

理科 高职（普通类） 308 

文史 高职（普通类） 304 

8 山西省 
理工 提前批（军士） 232 

理工 高职（普通类） 355 

9 吉林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266 

物理类 高职（普通类）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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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陕西省 
理工 提前批（军士） 292 

理工 高职（普通类） 339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 
理工 高职（普通类） 332 

文史 高职（普通类） 277 

12 辽宁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272 

13 福建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417 

14 黑龙江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231 

15 江苏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428 

16 江西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392 

17 河北省 

物理类 提前批（军士） 336 

物理类 高职（普通类） 433 

历史类 高职（普通类） 403 

18 四川省 
理工 高职（普通类） 389 

文史 高职（普通类） 359 

19 浙江省 “3+3”模式 提前批（军士） 337 

3.财务、资产和收费信息 

学院财务管理规定和相关报销办法在学校进行公布，本学年度

制定公开了《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预算管理办法》（暂行）等管理制度；

财务收费信息、依据、标准与投诉方式；学校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情

况，仪器设备、图书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标信息及

时公布，确保招标采购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开展。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学校通过中国山东政府

采购网、盛和集团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共开展采购项目共

计 146 项，采购公告全部向社会公开，总计 146 项；（中标）成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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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向社会公开，总计 146 项。通过山东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

购的集中目录内及限额以下的货物、服务、工程项目共计 37 项，其

采购公告、采购结果以及业务流程说明通过网上商城进行信息公开。 

4.人事师资信息 

通过学校网站公开人事工作相关制度、管理办法等，为社会和

校内人员提供良好的政策咨询和服务工作；在人才招聘和引进工作

方面，在招聘计划、笔试、面试名单、拟聘人选公示等环节，及时

公布工作进程和结果。2024 年共发布公开招聘简章 2 个，合计发布

招聘岗位 71 个，招聘计划共计 150 个。在岗位设置和聘用方面，持

续完善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教学、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考核等

方面制度，加大职称评审结果公示、人才项目推荐、评奖评优、教

师出国（境）等重要信息的公开公示。 

5.教学质量信息 

本学年度，公开了《山东交通职业学院质量年度报告》，就专业

设置，课程与教学计划，实训室、仪器设备配置与图书藏量，教学

与科研成果评选结果等及时公布。 

2024 年，学校毕业生 5235 人，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初次

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0.60%。其中直接就业比例 73.49%，升学比例 

17.10%，对口就业率 83.33%。学校于 2024 年 9 月编制完成《山东交

通职业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主动做好毕业生生源、

就业结构及就业去向的信息分析工作。 

6.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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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度，公开了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学业管理、助学贷款、

奖助学金等信息。学生违纪处分决定等信息均按程序和要求在校内

一定范围予以公开。公开了学籍管理，学生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

创新创业情况、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情况。 

本年度共有 35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23.8 万元；

529 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264.5 万元；1584

人获得校内综合奖学金 105.41 万元；4183 人次获得国家助学金

618.64 万元；免除 18 名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学费 27 万元；18 人获

得校内助学金 3.08万元；免除 118名建档立卡学生学费 65.5万元；

免除 37 名孤儿、残疾学生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住宿费 14.4115

万元；1384 人次获得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 1209.251 万元；1240 人

次获得勤工助学酬金 55.144954 万元；5 人获得临时困难补助 0.5 万

元；为 128名脱贫享受政策等家庭学生发放返乡路费补贴 2.56万元；

305 人获评省级优秀毕业生；266 人获评市级优秀毕业生；107 人获

评校级优秀毕业生；11 人获评省级优秀学生干部；22 人获评省级优

秀学生；3 个班级被评为省级先进班集体。 

7.合作交流信息 

2019 年 8 月，根据《关于中外及鲁台合作办学项目备案编号的

复函》（教外司办学〔2019〕2369号）文件，我校与鄂木斯克国立交

通大学合作举办的机械设计与制造和工业机器人技术两个专业专科

教育项目正式备案。两个项目均纳入国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

每年招收人数 100 人，已于 2020 年开始招生， 2024 年 8 月，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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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对学校接受国际学生进行备案，推进与俄罗斯鄂木斯克国

立交通大学合作办学项目，本学年共招生 160 人。 

8.其他信息 

本年度办理省级、市级政务热线信访件233件，学校诉求平台办

理师生诉求638件。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一）申请及答复情况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工作指南》明确了学校依申请公

开的受理机构、受理程序。本学年度学校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1 项，

已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及时答复申请人，申请人未对答复事项提出进

一步申请。 

（二）学校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本学年度没有因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或减免费用情况。 

四、对公开信息的评议情况 

本学年度没有收到本校师生员工反映的信息公开问题。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本学年度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没有受到举报，没有因学校信息公

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本学年，学校在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完善重点

领域公开、拓展信息公开发布渠道、发挥信息服务作用等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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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面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存在薄

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多元化信

息公开渠道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进一步加

强。下一步，学校将依托“智慧校园”建设，切实提高信息公开工

作质量，努力营造师生员工关心、支持、参与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

良好氛围。 

（二）改进措施 

一是持续夯实信息公开工作责任制。进一步明确相关主体公开

责任，按照部门职责进一步确定信息公开责任人和信息公开员。同

时，邀请相关专家对学校信息员队伍进行专题化、系统性教育培训，

提高信息员队伍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工作人员对信

息公开工作的责任意识、岗位意识，提升工作水平和能力，促进信

息公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提升信息公开工作质量和效

果，扎实有效地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 

二是持续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监督管理。下一步将持续畅通沟通

渠道，充分发挥书记、校长信箱，纪委书记意见箱，监督电话的作

用，建立学校信息公开内容审查和更新维护、考核评估、监督检查

评议、培训宣传等长效工作制度，进一步深入、持续、高效开展信

息公开工作不断加大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注重信息公

开内容的实质性，审核其内容是否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保证发

布信息及时、准确、全面。 

三是进一步拓宽信息公开载体建设。充分发挥学校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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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主渠道作用，不断加强各类通知、通报等信息公开基本载体建设。

借助校内外新媒体、电视、广播、报刊、“两微一端”等媒体进行信

息公开，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相结合的信

息公开渠道矩阵，及时更新发布各类信息。遵循全员参与、开放共

享、创新发展的理念，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中层领导干部会议、

学生代表大会等各类校内会议，全面及时公开改革发展重要工作情

况。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2024 年 10 月 30 日 


